
 

 

证券代码：000401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2021-093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冀东水泥）

拟向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集团）发行股份吸收合并

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冀水泥）并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进程 

2021年 3 月 31日，冀东水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冀东水泥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冀东水泥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

（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1 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6 月 25日，冀东水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6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

告。 

2021 年 7 月 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对唐山冀东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13 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积极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究，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复说明，并按照

问询函的要求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

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7月 14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 年 7 月 29 日, 冀东水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金隅冀东水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1年 8 月 10日，公司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12031），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合并、分立核准》行政许

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所有材料齐全，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21年 8 月 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12031号，以下简称《一次反馈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

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公告》。 

2021 年 9 月 1 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

期延期的公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数据有效

期延长 1 个月，即有效期截止日由 2021 年 8 月 31 日延期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一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对问题逐项落实，

对《一次反馈意见》中所列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回复，并于 2021 年 9

月 14日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12031 号）之反馈意见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等公告文件。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

回复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并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2031 号）之反馈意

见回复（修订稿）》等公告文件。 

二、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原因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基准日为 2021 年 2月 28 日，相关财务数

据有效期截止日为 2021 年 8月 31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资产规模

较大，核查主体较多，受新冠疫情及相关防控工作等因素影响，中介机构

人员开展现场尽职调查工作受到一定限制，导致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及尽

职调查工作仍需要一定时间，具体原因如下： 

（一）2021 年以来，新冠疫情有所反复，受新冠疫情及相关防控工

作的影响，各相关单位均采取了一定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及聚集，中介机

构开展现场尽职调查工作效率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目前临近国庆、北京

冬奥会等，公司、金隅集团、标的公司作为京津冀地区大型企业，疫情防

控形势更为复杂严峻。 

（二）标的公司客户和供应商分布于全国多地区，因部分地区新冠疫

情反复及相关防控工作影响，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客户、供应商的尽调程

序，包括询证函、现场尽调、实地走访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时间

也无法保证，导致中介机构推进审计、尽职调查相关工作的时间相应受到

影响。 

三、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时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 号）》之相关规定：“延长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

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如因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交易的具体影响后，申请

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通知时间延期 1 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 3

次。” 



 

 

根据上述规则，公司申请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再次延长 1

个月，即有效期截止日由 2021 年 9 月 30 日延期至 2021年 10 月 31 日。 

四、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交易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会计基础规范、营业状况稳定。截至本申请

出具日，公司及标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已披露的经审计财务数据、

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具有延续性和可参考性。 

（二）新冠疫情虽然对公司本次交易更新财务资料的核查工作造成了

一定影响，但本次交易仍在有序推进中，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再次延长后，

公司将尽力与交易对方和各中介机构加快落实相关工作，积极推进本次交

易有序进行。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

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9 月 28日 


